




应该“在有限范围内保留抽象司法解释,努力改革具体司法解释的内容、形式和相关制度,扩大

具体司法解释适用的情形,让两种解释模式共存和竞争,以待未来的发展和选择”。〔113〕陈甦

教授认为,要保证司法解释的质量,“须强调基于审判经验启动具体的司法解释的形成过程,以

顺应立法政策作为具体司法解释的政策取向原则,以实现法律的技术完善作为具体司法解释

的建构重心。”〔114〕这实际上都是主张落实司法解释的具体案件取向。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针对

具体案件作出判断才是法院的功能优势之所在。

在此意义上,案例指导制度的出台,就是通过工作方式改革进一步贴合功能主义原理的努

力。王利明教授认为:“指导性案例是弥补司法解释的不足,并配合司法解释发挥作用的重要

措施”,而“具有具体针对性”正是其功能优势所在,“司法解释通常不是基于解决个案问题制定

的,而是基于法律模糊或者缺陷等普遍性问题制定的。所以司法解释在制定后,法官常常仍不

能获得非常具体化的解释,在具体案件中甚至需要对司法解释进行再解释”。〔115〕这就说明了

案例指导制度是向着“法律解释应与个案裁判结合”的方向发展的。但是,由于这一制度未能

最终落实法律解释权与个案审判权的直接关联,其效果尚无法令人满意。张双根教授在对一

个指导性案例的引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认为,指导案例的地位“几与理论学说相当”,功能

发挥不能令人满意。〔116〕对于案例指导制度的未来发展,有人主张将案例发布权下放给高院

甚至中院,并伴随“加强配套司法技术的训练”。〔117〕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出路是“培养一线法官

的解释能力”。〔118〕这些主张其实都指向将法律解释权最终配置给具有专业法律能力、能熟练

掌握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法官。以最适合做出决定的人员来承担国家职权,也是功能适当原

则的基本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不仅内在包含于我国1982年《宪法》

的国家机构规范中,也在实践中隐微地发挥着规范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走向国家权力配置

的“功能适当性”,构成了我国国家机构相关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

六、代结语:中国国家机构释义学的展开

习近平同志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

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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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

题”。〔119〕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观以国家的效能和治理能力为目标,强调将权力配置给在

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最具优势、最有可能做出正确决定的机关,同时要求承担某项国家权

力的机关,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相应调整以适应职能。这一原理与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

集中制原则对于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性”要求完全契合,也符合我国的实践经验。在“议行合

一”淡出理论话语之后,我们缺乏关于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规范性理论,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

制原则的规范内涵也亟待补充和发展。用“功能适当性”来充实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补强

其精确性和规范性,有助于对未来的国家组织建设形成规范指引。

通过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可以规范和指引我国国家职权配置与机构改革

中的众多问题。除了前文所列举分析的若干制度,从前述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的正反两

面出发,还可以处理我国实践中的众多问题。例如,在分析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的分

离、〔120〕《看守所法》修改中的核心争议“羁侦分离”、风险规制中的权力配置、〔121〕自然资源国家

所有权的行使主体 〔122〕等问题时,可以从“以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属”这一规范原理出发,思考

被争议的权力究竟归属于哪个机构方能充分实现该项职能的最优化。在分析行政复议机关的

司法化构造、全国人大常委的专职化、司法体制改革中“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的各种措施(省级一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记录和通报、法官的

身份保障)〔123〕等问题时,也可以从“因应职权需要调整组织结构”的原理出发,认识到为了实

现某项功能,应当调整承担该功能的机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人员构成、程序设置,等等。在

此意义上,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也具有了从整体上辐射宪法中的国家机构

规范及其实践的意义。

在此种规范阐释、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的基础上,可以期待形成中国宪法下国家机构释义

学的精密体系。我国宪法学过去若干年的发展中,国家机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不能适应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

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24〕以一种法释义学的视角,从国家机构组织的原则规范开

始,对宪法与组织法进行规范性描述,建构法学的概念与学说体系,并提供对实践中国家机构

·203·

中外法学 2018年第2期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习近平,见前注〔61〕,第285页。
参见肖建国:“民事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第39-49页;

季卫东:“重新定位执行权”,《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48-53页。
参见王贵松:“风险行政的组织法构造”,《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23页。
参见林彦:“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以立法为中心的考察”,《交大法学》2015年第2

期,第24-33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6)》,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

年版,第9-13页。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年版,第128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中国宪法学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专业任务。〔125〕本文以功能主义的

进路解释民主集中制,是此种国家机构释义学工作的初步尝试,也是尝试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Abstract:Aformalistunderstandingofthe“separation”orthe“intermixture”ofpowershasproved

inadequatetoexplainhowstatepoweris/shouldbedistributed.Therevisionofdemocraticcentralism

fromanabsolutetoarelativeprincipleinthe1982Constitutioncreatedanewpossibilitytoreinterpretthe

fundamentalorganizationalprinciplefortheChineseconstitutionalorder.Morespecifically,thismeans

that,aspointedoutbyDengXiaoping,PengZhenandotherconstitutionaldesigners,the“correctnessof

theexerciseofstatepower”hasbecomethesubstantivestandardforpowerallocation.Insteadofinsisting

ontherigiddichotomybetweenunitedandseparatedpowers,suchafunctionalprinciplefocusesonstate

effectivenessandgovernancecapability;itrequiresvariousstatefunctionsbeassignedtothoseinstitu-

tionswhichdisposeofthebestorganizational,structural,proceduralandpersonnelcapacities.Thisfunc-

tionalrationaleofpowerdistributionimplicitlyunderpinsthe1982Constitution,whichcanbeexemplified

byseveralinstitutionaldevelopmentsintheChineseconstitution,suchasthestrengtheningoftheroleof

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therestorationoftheofficeofPresident
(Chairman)inthe1982Constitutionandtheexpansionofpresidentialpowerindiplomaticaffairs,etc.

Tocharacterizetherelationsbetween“function”and“institution”,thefunctionalprincipleofpowerallo-

cationcanbesummarizedastwonormativedesiderata:(a)toassignpowersandfunctionsaccordingto

thestructureofeachinstitution;(b)toadjustthe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eachinstitutionaccordingto

itspowersandfunctionsassigned.Suchanormativerationalewillsubstantiatetheconstitutionalprinciple

ofdemocraticcentralism,furthergeneratingcriteriatoresolvethemanypracticaldisputesregardingor-

ganizationalmatters.Basedonthisfunctionalprinciple,wecaneventuallybuilduptheconstitutionaldog-

maticsinthefieldofstateorganizationlaw.

KeyWords:StateOrganization;DemocraticCentralism;GovernanceCapability;FunctionalSuitability
(Funktionsgerechtig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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